
 

 
.1. 

一一一一、、、、工业工业工业工业（（（（非公路非公路非公路非公路））））用发动机保修条例用发动机保修条例用发动机保修条例用发动机保修条例    

    

本保修条例参照康明斯公司国际范围工业用发动机保修条例，

康明斯公司文件发布号：3381322-10/04 

保修范围保修范围保修范围保修范围    

保修产品保修产品保修产品保修产品    

本保修条款适用于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康明斯）出售的，于 2005 年 7 月 1 日或在此之后交付给第一用户，

用在有重庆康明斯特约维修服务的中国大陆范围的工业用途（非公

路用）上的新发动机。出售到中国大陆之外的发动机另有规定条款。 

发动机的基本保修发动机的基本保修发动机的基本保修发动机的基本保修    

—本保修为在正常使用和保养情形下，由于材料或制造工艺缺

陷而导致的发动机的任何故障（可保修故障）。 

—保修期从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售出发动机开始，自发

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之日，保修期持续二年或运行 2,000 小时止，

以先到期者为准。如第一年运行超过 2,000 小时限制，保修期仍持

续有效至第一年结束。 

—保修起始日期： 

1、如果主机厂或代理商将发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的日期，在重

庆康明斯发动机出厂日期 180 天之内（含 180 天），发动机的保修起

始日自主机厂或代理商将发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之日起计算。 

2、如果主机厂或代理商将发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的日期，超过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出厂日期 180 天的，发动机的保修起始从 180 天

的次日起计算。 

3、如果用户不能提供发动机保修期起始日期文件，发动机的保



 

 
.2. 

修起始日自重庆康明斯发动机出厂日期加上 30 天开始计算。 

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    

—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包括发动机气缸体、凸轮轴、曲轴、连

杆（可保修零件）的可保修故障。 

—轴套和轴承的故障不在保修之内。 

—本保修期从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期满之日开始，自发动机交

付给第一用户之日，三年或运行 10,000 小时终止，以先到期者为准。 

————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在保修期期满前亦继在保修期期满前亦继在保修期期满前亦继在保修期期满前亦继

续适用于其后的物主续适用于其后的物主续适用于其后的物主续适用于其后的物主。。。。    

重庆康明斯的责任重庆康明斯的责任重庆康明斯的责任重庆康明斯的责任    

在发动机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期间    

—重庆康明斯将支付排除由于可保修故障引起的损坏所需的全

部零件费用和劳务费用。 

—重庆康明斯支付因可保修故障导致的不能重新使用的润滑

油、防冻剂、滤清器滤芯和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 

—当维修在故障现场进行时，重庆康明斯将支付修理工往返设

备现场的合理费用，包括修理工的伙食、交通费和住宿费用。 

—重庆康明斯支付维修可保修故障时必要的发动机拆卸和重新

安装所需的合理的劳务费用。 

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重庆康明斯支付修理费用，或根据客户的选择负担受损保修

件的更换，以及因受损保修件的可保修故障引起的其它保修件损坏

的费用。 

物主的责任物主的责任物主的责任物主的责任    

在发动机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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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应负责支付保修维修期间更换的润滑油、防冻剂、滤清

器滤芯和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除非这些项目是由于可保修故障造

成的不可重新使用。 

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物主应负责支付修理发动机所需的全部劳务费用，包括发动

机拆卸和重装的劳务费用。当重庆康明斯选择修理零件而不是更换

零件时，物主不负责支付修复该零件所需的劳务费用。 

—除受损保修件以及因受损保修件的可保修故障引起的其它保

修件损坏外，物主应负责支付所有部件的维修费用。 

—物主应负责维修可保修故障期间更换的润滑油、防冻剂、滤

清器滤芯和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 

在发动机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物主应按照适用的重庆康明斯使用与保养手册中的规定对发

动机进行使用和保养。物主也应负责提供按建议进行保养的证据。 

—在保修期间，物主必须将发生的任何可保修故障通知重庆康

明斯的分销商、特约代理商或其它重庆康明斯认可的维修站，并将

发动机提供给上述机构进行修理。维修站名单已列入重庆康明斯销

售和服务手册中。 

—物主应负责因可保修故障引起的通讯费用、伙食、住宿及类

似的费用。 

—物主应负责因可保修故障产生的非发动机修理费用、停工损

失、货物损失、罚款、全部适用税金、全部商务费用和其它损失。 

保修限制保修限制保修限制保修限制    

—对由重庆康明斯确认是因滥用或疏忽导致的故障或损坏，包

括但不限于：在缺乏足够的冷却液或润滑油状态下运行；供油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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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速；对润滑系统、冷却系统或进气系统缺乏保养；不正确的存放、

起动、预热、磨合或停机等操作；未经许可的发动机改动，重庆康

明斯不予负责。对使用不合格的机油或燃料，以及燃料或机油中的

水、灰尘或其它污染物导致的故障，重庆康明斯也不负责。 

—如果重庆康明斯提供的非重庆康明斯附件是整套设备中的一

部分，则适用于本保修条例。除此以外，非康明斯附件不予保修。 

—在提出机油消耗过量索赔之前，物主必须提供充分的文件表

明机油消耗量超过康明斯公布的标准。 

—重庆康明斯提供的皮带和软管故障的保修期为运行的第一个

500 小时或一年，以先到期者为准。 

—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零件都必须是重庆康明斯认可的零

件。因使用非重庆康明斯认可零件而产生的故障，，，，重庆康明斯不予

负责。 

 —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重庆康明斯零件，具有与其所替换

的零件相同的剩余保修期。 

————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 

————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    

————重庆康明斯对非高原型发动机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重庆康明斯对非高原型发动机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重庆康明斯对非高原型发动机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重庆康明斯对非高原型发动机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障不予故障不予故障不予故障不予

负责负责负责负责。。。。    

—本保修是重庆康明斯对这些发动机提供的唯一的保修。重庆

康明斯未制定任何其它的明示或默示保修承诺，也未制定因商业或

适应特殊目的的保修条款。 

—本保修条例不排除或限制物主对第三方可能享有的任何合同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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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客车发动机保修条例客车发动机保修条例客车发动机保修条例客车发动机保修条例    

    

本保修条例参照康明斯公司国际范围客车用发动机保修条例，

康明斯公司文件发布号：3381278-09/02 

保修范围保修范围保修范围保修范围    

保修产品保修产品保修产品保修产品    

本保修条款适用于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康明斯）出售的，于 2005 年 7 月 1 日或在此之后交付给第一用户的

新发动机，该发动机是用于有重庆康明斯特约维修服务的中国大陆

范围内的各种客车。出售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发动机另有规定条款。 

发动机的基本保修发动机的基本保修发动机的基本保修发动机的基本保修    

—本保修范围为在正常使用和保养情形下，由于材料或制造工

艺缺陷而导致的发动机的任何故障（可保修故障）。 

—保修期从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售出发动机开始，自发

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之日延续两年。 

—保修起始日期： 

1、如果主机厂或代理商将发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的日期，在重

庆康明斯发动机出厂日期 180 天之内（含 180 天），发动机的保修起

始日自主机厂或代理商将发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之日起计算。 

2、如果主机厂或代理商将发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的日期，超过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出厂日期 180 天的，发动机的保修起始从 180 天

的次日起计算。 

3、如果用户不能提供发动机保修期起始日期文件，发动机的保

修起始日自重庆康明斯发动机出厂日期加上 30 天开始计算。 

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    

—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适用包括发动机气缸体、凸轮轴、曲轴、

连杆（可保修零件）的可保修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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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套和轴承的故障不在保修之内。 

—本保修期自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期满之日开始，从发动机交

付给第一用户之日起 3 年、或者运行 300,000英里（482,805 公里）、

或者 10,800 小时终止，以先到者为准。 

排放保修排放保修排放保修排放保修    

—附加保修条款列在后面的“排放保修”中。 

消费者产品消费者产品消费者产品消费者产品    

—本消费者产品的保修是有限制的保修。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

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在中国大陆适用于消费者产品的任何默示

保修和适用于该产品的明示保修同期终止。 

————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用户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用户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用户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用户，，，，在保修期期满前亦持在保修期期满前亦持在保修期期满前亦持在保修期期满前亦持

续适用于后来的用户续适用于后来的用户续适用于后来的用户续适用于后来的用户。。。。 

重庆康明斯的责任重庆康明斯的责任重庆康明斯的责任重庆康明斯的责任    

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    

—对可保修故障导致的发动机损坏进行维修时，重庆康明斯支

付所需的全部零件费用和劳务费用。 

—重庆康明斯支付因可保修故障导致的不能重新使用的润滑

油、防冻剂、滤清器滤芯、皮带、软管和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 

—维修可保修故障时，重庆康明斯支付必要的发动机拆卸和重

新安装所需的合理的劳务费用。 

—由可保修故障导致车辆故障时，重庆康明斯支付将其运至最

近的授权维修中心所需的合理费用。当维修在故障现场进行时，代

替拖动费用重庆康明斯支付修理工往返修理现场所需的合理费用，

包括伙食、交通费和住宿费用。 

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重庆康明斯支付修理费用，或按其意愿负担受损保修件的更

换，以及因受损保修件的可保修故障引起的其它保修件损坏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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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的责任物主的责任物主的责任物主的责任    

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    

—物主应负责支付保修期间更换的润滑油、防冻剂、滤清器滤

芯和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除非这些项目是由于可保修故障造成的

不可重新使用。 

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物主应负责支付修理发动机所需的全部劳务费用，包括发动

机拆卸和重装的劳务费用。当重庆康明斯选择修理零件而不是更换

它时，物主不负责支付修复该零件所需的劳务费用。 

—除受损保修件以及因受损保修件的可保修故障引起的其它保

修件损坏外，用户应负责支付所有部件的维修费用。 

—物主应负责维修期间更换的润滑油、防冻剂、滤清器滤芯和

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 

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和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和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和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物主应依照适用的重庆康明斯使用与保养手册中的规定对发

动机进行使用和保养。用户也应负责提供按建议进行保养的证据。 

—在保修期间，物主必须将发生的任何可保修故障通知重庆康

明斯的分销商、授权代理商或其它重庆康明斯认可的维修点，并将

发动机提供给上述机构修理。在保修期间因非保修故障造成的发动

机损坏，物主也应将发动机送至上述修理机构进行维修。 

—物主应负责因可保修故障引起的通讯费用、伙食、住宿及类

似的费用。 

—物主应负责因可保修故障产生的非发动机修理费用，停工损

失，乘客滞留费用、罚款、货物损失、适用税金、全部商务费用和

其它损失。 

保修限制保修限制保修限制保修限制    

—对由重庆康明斯确定的因滥用或疏忽导致的故障或损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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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但不限于：缺乏足够的冷却液或润滑油时的运行；供油过多；超

速；对润滑系统、冷却系统或进气系统缺乏保养；不正确的停放、

起动、预热、磨合或停机等操作；未经许可的发动机改动，重庆康

明斯不予负责。对使用不合格的机油、燃料和水，以及燃料或水中

的灰尘或其它污染物导致的故障，重庆康明斯也不负责。 

—如果重庆康明斯提供的非重庆康明斯附件是整套设备中的一

部分，则适用于本保修条例。除此以外，非康明斯附件不予保修。 

—在要求过量机油消耗索赔之前，物主必须提供充分的文件表

明机油消耗超过康明斯公布的标准。 

—重庆康明斯提供的皮带和软管的保修期为从发动机交付给第

一用户之日起一年。 

—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零件都必须是重庆康明斯认可的零

件。因使用非重庆康明斯认可零件而产生的故障，重庆康明斯不予

负责。 

—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重庆康明斯零件，具有与其所替换的

零件相同的剩余保修期。 

————重庆康明斯对可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可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可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可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    

————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    

————重庆康明斯对非高原型发动机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障不予重庆康明斯对非高原型发动机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障不予重庆康明斯对非高原型发动机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障不予重庆康明斯对非高原型发动机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障不予

负责负责负责负责。。。。    

—此处陈述的保修和排放保修，是重庆康明斯关于这些发动机

的唯一的保修。重庆康明斯未制定任何其它的明示或默示保修承诺，

也未制定因商业或适应特殊目的的保修条款。 

排放保修排放保修排放保修排放保修    

保修产品保修产品保修产品保修产品    

—本排放保修适用于重庆康明斯售出的，用于中国大陆街道和

高速公路上载客和运货车辆上的，于 2005 年 7 月 1 日或在此之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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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给最终用户的新发动机。 

保修范围保修范围保修范围保修范围    

—重庆康明斯向最终用户和每一位后续用户做出承诺：发动机

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在其卖出时符合该发动机生产期内适用的所有

中国排放法规，而且该发动机在下面的时间内不会产生不满足法规

的材料或制造缺陷：（A）自发动机交付给最终用户之日算起 5 年、

或者运行 100,000 英里（160,935 公里），以先到者为准；（B）发动

机的基本保修期。 

保修限制保修限制保修限制保修限制    

—除由于材料或制造工艺缺陷导致的发动机故障之外，其它故

障不在本保修范围。 

—对由重庆康明斯确定的因滥用或疏忽导致的故障或损坏，包

括但不限于：缺乏足够的冷却液或润滑油时的运行；供油过多；超

速；对润滑系统、冷却系统或进气系统缺乏保养；不正确的停放、

起动、预热、磨合或停机等操作；未经许可的发动机改动，重庆康

明斯不予负责。对使用不合格的机油、燃料和水，以及燃料或水中

的灰尘或其它污染物导致的故障，重庆康明斯也不负责。 

—对非发动机维修，停工损失费用、货物损失、罚款、各种适

用税金、全部商务费用和由于可保修故障引起的其它损失，重庆康

明斯不予负责。 

—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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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车用发动机保修条例车用发动机保修条例车用发动机保修条例车用发动机保修条例    

    

本保修条例参照康明斯公司国际范围车用发动机保修条例，康

明斯公司文件发布号：3381080-01/03 

保修范围保修范围保修范围保修范围    

保修产品保修产品保修产品保修产品    

本保修条款适用于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

康明斯）出售的，于 2005 年 7 月 1 日或在此之后交付给第一用户，

用在有重庆康明斯特约维修服务的中国大陆范围的公路车用新发动

机。出售到中国大陆之外的发动机另有规定条款。 

发动机的基本保修发动机的基本保修发动机的基本保修发动机的基本保修    

—发动机基本保修为在正常使用和保养情形下，由于材料或制

造工艺缺陷而导致的发动机的任何故障（可保修故障）。 

—保修期从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售出发动机开始，自发

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之日起延续一年，或者运行 160，935 公里（100，

000英里），或者运行 3，600 小时，以先到期者为准。 

—保修起始日期： 

1、如果主机厂或代理商将发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的日期，在重

庆康明斯发动机出厂日期 180 天之内（含 180 天），发动机的保修起

始日自主机厂或代理商将发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之日起计算。 

2、如果主机厂或代理商将发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的日期，超过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出厂日期 180 天的，发动机的保修起始从 180 天

的次日起计算。 

3、如果用户不能提供发动机保修期起始日期文件，发动机的保

修起始日自重庆康明斯发动机出厂日期加上 30 天开始计算。 

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    

—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包括发动机气缸体、凸轮轴、曲轴、连

杆（可保修零件）的可保修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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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套和轴承的故障不在保修之内。 

—本保修期自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期满之日开始，到发动机交

付给第一用户之日起 3 年、或者运行 300，000英里（482，805 公里）、

或者运行 10，800 小时终止，以先到期者为准。 

————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在保修期期满前亦继在保修期期满前亦继在保修期期满前亦继在保修期期满前亦继

续适用于其后的物主续适用于其后的物主续适用于其后的物主续适用于其后的物主。。。。    

重庆康明斯的责任重庆康明斯的责任重庆康明斯的责任重庆康明斯的责任    

在发动机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期间    

—重庆康明斯将支付排除由于可保修故障引起的损坏所需的全

部零件费用和劳务费用。 

—重庆康明斯支付因可保修故障导致的不能重新使用的润滑

油、防冻剂、滤清器滤芯和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 

—重庆康明斯支付维修可保修故障时必要的发动机拆卸和重新

安装所需的合理的劳务费用。 

—如果发动机安装在用于本地客运服务的客车和长途客车上： 

--- 需维修可保修故障时，重庆康明斯将支付由于可保修故障

造成不能行驶的车辆拖至最近的特约维修站所需的合理费用。 

--- 当维修在故障现场进行时，代替拖车费用重庆康明斯将支

付修理工往返修理场所需的合理费用，包括伙食费、交通费和住宿

费用。 

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重庆康明斯支付修理费用，或按其意愿负担受损保修件的更

换，以及因受损保修件的可保修故障引起的其它保修件损坏的费用。 

物主的责任物主的责任物主的责任物主的责任    

在发动机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期间    

—物主应负责支付保修维修期间更换的润滑油、防冻剂、滤清

器滤芯和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除非这些项目是由于可保修故障造

成的不可重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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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物主应负责支付修理发动机所需的全部劳务费用，包括发动

机拆卸和重装的劳务费用。当重庆康明斯选择修理零件而不是更换

零件时，物主不负责支付修复该零件所需的劳务费用。 

—除受损保修件以及因受损保修件的可保修故障引起的其它保

修件损坏外，物主应负责支付所有部件的维修费用。 

—物主应负责维修可保修故障期间更换的润滑油、防冻剂、滤

清器滤芯和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 

在发动机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的其他责任在发动机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的其他责任在发动机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的其他责任在发动机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的其他责任    

—物主应按照适用的重庆康明斯使用与保养手册中的规定对发

动机进行使用和保养。物主也应负责提供按建议进行保养的证据。 

—在保修期间，物主必须将发生的任何可保修故障通知重庆康

明斯的分销商、特约代理商或其它重庆康明斯认可的维修站，并将

发动机提供给上述机构进行修理。在发动机基本保修期内，对于安

装在用于本地客运服务并因可保修故障不能行驶的客车和长途客车

上的发动机，物主也必须将发动机送至修理机构。维修站名单已列

入重庆康明斯销售和服务手册中。 

—物主应负责因可保修故障引起的通讯费用、伙食、住宿及类

似的费用。 

—物主应负责因可保修故障产生的非发动机修理费用、停工损

失、货物损失、罚款、乘客迟滞费用、全部适用税金、全部商务费

用和其它损失。 

保修限制保修限制保修限制保修限制    

—对由重庆康明斯确认是因滥用或疏忽导致的故障或损坏，包

括但不限于：在缺乏足够的冷却液或润滑油状态下运行；供油过多；

超速；对润滑系统、冷却系统或进气系统缺乏保养；不正确的存放、

起动、预热、磨合或停机等操作；未经许可的发动机改动，重庆康

明斯不予负责。对使用不合格的机油或燃料，以及燃料或机油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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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灰尘或其它污染物导致的故障，重庆康明斯也不负责。 

—如果重庆康明斯提供的非重庆康明斯附件是整套设备中的一

部分，则适用于本保修条例。除此以外，非康明斯附件不予保修。 

—在提出机油消耗过量索赔之前，物主必须提供充分的文件表

明机油消耗量超过康明斯公布的标准。 

—自发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之日起，重庆康明斯提供的皮带和

软管故障的保修期为一年，或者运行 24，140 公里（15，000英里），

以先到期者为准。 

—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零件都必须是重庆康明斯认可的零

件。因使用非重庆康明斯认可零件而产生的故障，重庆康明斯不予

负责。 

—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重庆康明斯零件，具有与其所替换的

零件相同的剩余保修期。 

————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    

————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    

————重庆康明斯对非高原型发动机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障不予重庆康明斯对非高原型发动机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障不予重庆康明斯对非高原型发动机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障不予重庆康明斯对非高原型发动机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障不予

负责负责负责负责。。。。    

—此处陈述的保修是重庆康明斯对这些发动机提供的唯一的保

修。重庆康明斯未制定任何其它的明示或默示保修承诺，也未制定

因商业或适应特殊目的的保修条款。 

—本保修条例不排除或限制物主对第三方可能享有的任何合同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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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保修条例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保修条例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保修条例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保修条例    

    

本保修条例参照康明斯公司国际范围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保修

条例：康明斯公司文件发布号：和 3381307-10/04 

发动机保修发动机保修发动机保修发动机保修    

本保修条款适用于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出售的，于 2005

年 7 月 1 日或在此之后交付给第一用户的，用在有重庆康明斯特约

维修服务的中国大陆范围的用于驱动发电机的新发动机，出售到中

国大陆以外的发动机另有规定条款。这些发动机有如下功率规定： 

※※※※备用功率备用功率备用功率备用功率    

—本功率的发动机适用于在公用电力断电期间提供紧急电力。

本额定的发动机不能获得超负荷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允许发动

机按备用额定功率与公用电力并联运行。本功率应用于可获得可靠

公用电力的地方。备用功率的发动机的运行最多为平均负荷系数的

80%和每年运行不超过 200 小时。这包括按备用功率运行的时间每年

应不超过 25 小时。除非在真正断电的紧急情形下，绝不应使用备用

额定功率。与公用电力公司合同规定的可谈判的断电不被视为紧急

情况。 

※※※※不限制运行时间的常用功率不限制运行时间的常用功率不限制运行时间的常用功率不限制运行时间的常用功率    

—本功率的发动机用于每年不限小时数的可变负荷场合。在任

何 250 小时运行期间可变负荷应不超过常用功率平均值的 70%。按

100%常用功率的全部运行时间每年应不超过 500 小时。 

—在 12 小时运行期间可获得 1 小时超 10%负荷能力。按超 10%

负荷功率的全部运行时间每年应不超过 25 小时。 

※※※※限制运行时间的常用功率限制运行时间的常用功率限制运行时间的常用功率限制运行时间的常用功率    

—本功率的发动机用于限制小时数的不可变负荷用途。它在按

合同规定的断电情形下使用。例如：公用电力公司削减供电。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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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可与公用电力并联运行且每年不超过 750 小时，但其功率水平绝

不应超过常用功率。 

—限制运行时间的常用功率与不限制运行时间的常用功率的差

别在于，即使发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相同，但限制运行时间的发动

机可以与公用电力并联运行，并按常用功率满负荷运行，但绝不允

许超过常用功率。 

※※※※持续持续持续持续////基本功率基本功率基本功率基本功率    

—本功率用于每年不限运行小时数的按 100%负荷恒定运行的供

应公用电力的场合。本功率不能获得超负荷运行能力。 

—持续/基本功率与不限制运行时间的常用功率相比，持续/基本

功率比常用功率下降很多。持续/基本功率没有负荷系数或应用限制。 

保修范围保修范围保修范围保修范围    

发动机的基本保修发动机的基本保修发动机的基本保修发动机的基本保修    

—本保修为在正常使用和保养情形下，由于材料或制造工艺缺

陷而导致的发动机的任何故障（可保修故障）。 

—保修期从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售出发动机开始，自发

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之日，延续到下表规定的期限。 

—保修起始日期： 

1、如果主机厂或代理商将发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的日期，在重

庆康明斯发动机出厂日期 180 天之内（含 180 天），发动机的保修起

始日自主机厂或代理商将发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之日起计算。 

2、如果主机厂或代理商将发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的日期，超过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出厂日期 180 天的，发动机的保修起始日从 180

天的次日起计算。 

3、如果用户不能提供发动机保修期起始日期文件，发动机的保

修起始日自重庆康明斯发动机出厂日期加上 30 天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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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基本保修 

功率 运行的月或小时数以先到期者为准 

 月数 小时数 

备用功率 24 400 

不限制时间的常用功率 12 不限 

限制时间的常用功率 12 750 

持续/基本功率 12 不限 

 

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    

—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包括发动机气缸体、凸轮轴、曲轴和连

杆（可保修零件）的可保修故障。 

—轴套和轴承的故障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本保修期自发动机基本保修期期满之日开始，保修期自发动

机交付给第一用户之日，持续到下表规定的期限。 

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 

运行的月或小时数以先到期者为准 

功率 

月数 小时数 

备用功率 36 600 

不限制时间的常用功率 36 10,000 

限制时间的常用功率 36 2,250 

持续/基本功率 36 10,000 

 

消费者产品消费者产品消费者产品消费者产品    

—本消费者产品的保修在中国大陆是有限制的保修。重庆康明重庆康明重庆康明重庆康明

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适用于消费者产品的任何默示

保修和适用于该产品的明示保修同期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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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在保修期满前亦继续在保修期满前亦继续在保修期满前亦继续在保修期满前亦继续

适用于其后的物主适用于其后的物主适用于其后的物主适用于其后的物主。。。。    

康明斯的责任康明斯的责任康明斯的责任康明斯的责任    

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    

—重庆康明斯将支付排除由于可保修故障引起的损坏所需的全

部零件费用和劳务费用。 

—重庆康明斯支付因可保修故障导致的不能重新使用的润滑

油、防冻剂、滤清器滤芯、皮带、软管和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 

—当维修在故障现场进行时，重庆康明斯支付修理工往返发动

机修理现场的合理差旅费，包括伙食、交通和住宿费用。 

—重庆康明斯支付维修可保修故障时必要的发动机拆卸和重新

安装所需的合理的劳务费用。 

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重庆康明斯支付修理费用，或按其意愿负担受损保修件的更

换，以及因受损保修件的可保修故障引起的其它保修件损坏的费用。 

物主的责任物主的责任物主的责任物主的责任    

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    

—物主应负责支付维修期间提供的润滑油、防冻剂、滤清器滤

芯和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除非这些项目是由于可保修故障造成的

不可重新使用。 

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物主应负责支付修理发动机所需的全部劳务费用，包括发动

机拆卸和重装的劳务费用。当重庆康明斯选择修理零件而不是更换

零件时，物主不负责支付修复该零件所需的劳务费用。 

—除受损保修件以及因受损保修件的可保修故障引起的其它保

修件损坏外，物主应负责支付所有部件的维修费用。 

—物主应负责维修可保修故障期间更换的润滑油、防冻剂、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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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器滤芯和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 

在发动机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物主应按照适用的重庆康明斯使用与保养手册中的规定对发

动机进行使用和保养。物主也应负责提供按建议进行保养的证据。 

—在保修期间，物主必须将发生的任何可保修故障通知重庆康

明斯的分销商、特约代理商或其它重庆康明斯认可的维修站，并将

产品提供给上述机构进行修理。维修站名单列入重庆康明斯销售和

维修服务手册中。 

—物主应负责因可保修故障引起的通讯费用、伙食、住宿及类

似的费用。 

—物主应负责因可保修故障产生的非发动机修理费用、停工损

失、货物损失、罚款、全部适用税金、全部商务费用和其它损失。 

—在维修可保修故障过程中，物主应负责提供拆卸和安装发动

机所需足够大的通道和条件。 

—物主应负责发动机小时计的保养。如果小时计不能正常使用，

按每月 400 小时来估算发动机使用量。 

保修限制保修限制保修限制保修限制    

—对由重庆康明斯确认是因滥用或疏忽导致的故障或损坏，包

括但不限于：在缺乏足够的冷却液或润滑油条件下运行；供油过多；

超速；对润滑系统、冷却系统或进气系统缺乏保养；不正确的存放、

起动、预热、磨合或停机等操作，重庆康明斯不予负责。未经许可

的发动机改动，重庆康明斯不予负责。在发动机工作中对使用不合

格的燃料，以及燃料中的水、灰尘或其它污染物导致的问题和故障，

重庆康明斯也不负责。 

—如果重庆康明斯提供的非重庆康明斯附件是整套设备中的一

部分，则适用于本保修条例。除此以外，非康明斯附件不予保修。 

—在提出机油消耗过量索赔之前，物主必须提供充分的文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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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机油消耗量超过康明斯公布的标准。 

—保修开始日之后超过第一个 500 小时，或运转超过一年，以

先到期者为准，重庆康明斯提供的皮带和软管不再享受保修。 

—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零件都必须是重庆康明斯认可的零

件。因使用非重庆康明斯认可零件而产生的故障，重庆康明斯不予

负责。 

—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重庆康明斯零件，具有与其所替换的

被保修零件相同的剩余保修期。 

—重庆康明斯不负责如下原因引起的发动机性能问题或故障： 

1. 发动机的使用或应用与前面提到的功率规定不符。 

2. 未按照康明斯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安装指导进行安装。 

————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    

————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    

————重庆康明斯对普通型发动机重庆康明斯对普通型发动机重庆康明斯对普通型发动机重庆康明斯对普通型发动机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障不予负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障不予负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障不予负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障不予负

责责责责。。。。    

—本保修是重庆康明斯对这些发动机提供的唯一的保修。重庆

康明斯未制定任何其它的明示或默示保修承诺，也未制定因商业或

适应特殊目的的保修条款。 

—本保修条例不排除或限制物主对第三方可能享有的任何合同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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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船用发动机保修条例船用发动机保修条例船用发动机保修条例船用发动机保修条例    

    

本保修条例参照康明斯公司国际范围船用发动机保修条例，康

明斯公司文件发布号：3381775-07/02 

保修范围保修范围保修范围保修范围    

保修产品保修产品保修产品保修产品    

本保修条款适用于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康明斯”）出售的，于 2005 年 7 月 1 日或在此之后交付给第一用

户的，用在有重庆康明斯特约维修服务的中国大陆范围船用驱动装

置和船用辅助装置（包括用于船头助推器、发电机和泵的驱动发动

机）上的新发动机。出售到中国大陆之外的发动机另有规定条款。 

船用主机和船用辅机船用主机和船用辅机船用主机和船用辅机船用主机和船用辅机（（（（不包括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不包括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不包括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不包括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    

※※※※间歇功率间歇功率间歇功率间歇功率    

—用于间歇使用的变负荷场合，每 8 小时里全负荷使用限在 2

小时以内。降功率使用应以低于最高额定转速 200 rpm 运行，这是

ISO3046 燃油截止功率，年使用时间不超过 1500 小时。 

※※※※中等持续功率中等持续功率中等持续功率中等持续功率    

—用于持续使用的变负荷场合，每 12 小时里全功率使用限在 6

小时以内。降功率使用应以低于最高额定转速 200 rpm 运行。这是

ISO3046 燃油截止功率，年使用时间不超过 3000 小时。 

※※※※重载功率重载功率重载功率重载功率    

—用于持续使用的变负荷场合，每 10 小时里全功率使用限在 8

小时以内。降功率使用应以低于最高额定转速 200 rpm 运行。这是

ISO3046 燃油截止功率，年使用时间不超过 5000 小时。 

※※※※持续功率持续功率持续功率持续功率    

—此功率用于持续全功率不间断使用场合。其功率是 ISO3046

标准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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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船用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船用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船用驱动发电机的发动机    

●●●●常用功率常用功率常用功率常用功率    

—采用该种功率形式的发动机用于每年不限小时数的可变负荷

场合。在任何 250 小时运行期间可变负荷应不超过常用动力平均值

的 70%。按 100%常用功率的全部运行时间每年应不超过 500 小时。 

—在 12 小时运行期间可获得 1 小时超 10%负荷能力。按超 10%

负荷功率的全部运行时间每年应不超过 25 小时。这个功率符合

ISO8528。 

●●●●持续功率持续功率持续功率持续功率    

—采用该种功率形式的发动机用于每年不限运行小时数的按

100%负荷恒定运行的供应公用电力的场合。本功率不能获得超负荷

运行能力。 

—持续功率与常用功率相比，持续功率比常用功率下降很多。

持续功率没有负荷系数或应用限制。这个功率符合 ISO8528。 

发动机的基本保修发动机的基本保修发动机的基本保修发动机的基本保修    

—本保修为在正常使用和保养情形下，由于康明斯材料或制造

工艺缺陷而导致的产品的任何故障（可保修故障）。保修期从重庆康

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售出发动机开始，自发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之

日，延续到下表规定的期限，以先到期者为准。 

—保修起始日期： 

1、如果主机厂或代理商将发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的日期，在重

庆康明斯发动机出厂日期 180 天之内（含 180 天），发动机的保修起

始日自主机厂或代理商将发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之日起计算。 

2、如果主机厂或代理商将发动机交付给第一用户的日期，超过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出厂日期 180 天的，发动机的保修起始从 180 天

的次日起计算。 

3、如果用户不能提供发动机保修期起始日期文件，发动机的保



 

 
.22. 

修起始日自重庆康明斯发动机出厂日期加上 30 天开始计算。 

 持续时间以先到期者为准 

动力形式 年 小时数 

间歇功率 1 1500 

中等持续功率 1 3000 

重载功率 1 5000 

持续功率 1 不限 

常用功率 1 不限 

持续功率 1 不限 

 

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    

—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包括发动机气缸体、凸轮轴、曲轴和连

杆（可保修零件）的可保修故障。 

—轴套和轴承的故障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本保修期自发动机基本保修期期满之日开始，自发动机交付

给第一用户之日，持续三年或运行 10,800 小时，以先到期者为准。 

消费者产品消费者产品消费者产品消费者产品    

—本消费者产品的保修是有限制的保修。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

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适用于消费者产品的任何默示保修和适用

于该产品的明示保修同期终止。 

————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在保修期满前亦继续在保修期满前亦继续在保修期满前亦继续在保修期满前亦继续

适用于其后的物主适用于其后的物主适用于其后的物主适用于其后的物主。。。。    

重庆康明斯的责任重庆康明斯的责任重庆康明斯的责任重庆康明斯的责任    

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    

—重庆康明斯将支付在正常工作时间排除由于可保修故障引起

的故障所需的全部零件费用和劳务费用。全部劳务费用按重庆康明

斯公布的标准维修工时指南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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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工需到现场做保修维修时，重庆康明斯将支付最多六小

时的全部差旅费，包括修理工往返维修码头的伙食、交通和住宿费

用。 

—重庆康明斯支付因可保修故障导致的不能重新使用的润滑

油、防冻剂、滤清器滤芯和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 

—重庆康明斯支付维修可保修故障时必要的发动机拆卸和重新

安装所需的合理的劳务费用。 

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重庆康明斯支付修理费用，或按其意愿负担受损保修件的更

换，以及因受损保修件的可保修故障引起的其它保修件损坏的费用。 

物主的责任物主的责任物主的责任物主的责任    

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在发动机的基本保修期间    

—物主应负责支付保修维修期间更换的润滑油、防冻剂、滤清

器滤芯和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除非这些项目是由于可保修故障造

成的不可重新使用。 

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物主应负责支付修理发动机所需的全部劳务费用，包括发动

机拆卸和重装的劳务费用。当重庆康明斯选择修理零件而不是更换

零件时，物主不负责支付修复该零件所需的劳务费用。 

—除受损保修件以及因受损保修件的可保修故障引起的其它保

修件损坏外，物主应负责支付所有部件的维修费用。 

—物主应负责维修可保修故障期间更换的润滑油、防冻剂、滤

清器滤芯和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 

在发动机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发动机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物主应按照适用的重庆康明斯使用与保养手册中的规定对产

品进行使用和保养。物主也应负责提供按建议进行保养的证据。 

—在保修期间，物主必须将发生的任何可保修故障通知重庆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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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的分销商、特约代理商或其它重庆康明斯认可的维修站，并将

产品提供给上述机构进行修理。保修服务中心名单已列入重庆康明

斯销售和服务手册中。 

—在产品发生故障的情况下，物主应负责支付将船只拖到修理

码头的费用和入坞、停泊等所有相关费用。 

—物主应负责因可保修故障引起的通讯费用、伙食、住宿及类

似的费用。 

—物主应负责发动机小时计的保养，使其始终处于良好工作状

态，以保证小时计准确反映出产品运行的总小时数。 

—物主应负责支付调查抱怨的费用，除非是由于康明斯的材料

或制造工艺缺陷导致的问题。 

—物主应负责因可保修故障产生的非发动机修理费用、停工损

失、货物损失、罚款、全部适用税金、全部商务费用和其它损失。 

保修限制保修限制保修限制保修限制    

—对由重庆康明斯确认是因滥用或疏忽导致的故障或损坏，包

括但不限于：在缺乏足够的冷却液或润滑油状态下运行；供油过多；

超速；对冷却系统、润滑系统或进气系统缺乏保养；不正确的存放、

起动、预热、磨合或停机等操作；未经许可的发动机改动，重庆康

明斯不予负责。对使用不合格的机油或燃料，以及燃料或机油中的

水、灰尘或其它污染物导致的故障，重庆康明斯也不负责。 

—重庆康明斯不负责如下原因引起的故障： 

1. 产品的使用或应用与前面提到的功率规定不符。 

2. 安装不正确。 

 —如果重庆康明斯提供的非重庆康明斯附件是整套设备中的一

部分，则适用于本保修条例。除此以外，非康明斯附件不予保修。 

—在提出机油消耗过量索赔之前，物主必须提供充分的文件表

明机油消耗量超过康明斯公布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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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开始日之后超过 90 天，重庆康明斯不负责重庆康明斯提

供的保养部件的故障。保养部件包括但不限于：海水泵叶轮；锌塞；

机油滤清器；燃油滤清器；空气滤清器；冷却液滤清器；燃油／水

分离器滤清器；膨胀水箱压力盖等。 

—保修开始日之后超过 90 天，重庆康明斯提供的皮带和软管不

再享受保修。 

—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零件都必须是重庆康明斯认可的零

件。因使用非重庆康明斯认可零件而产生的故障，重庆康明斯不予

负责。 

—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重庆康明斯零件，具有与其所替换的

被保修零件相同的剩余保修期。 

————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    

————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    

————重庆康明斯对普通型发动机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障不予负重庆康明斯对普通型发动机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障不予负重庆康明斯对普通型发动机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障不予负重庆康明斯对普通型发动机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障不予负

责责责责。。。。    

—本保修是重庆康明斯对这些发动机提供的唯一的保修。重庆

康明斯未制定任何其它的明示或默示保修承诺，也未制定因商业或

适应特殊目的的保修条款。 

—本保修条例不排除或限制物主对第三方可能享有的任何合同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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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新零件保修条例新零件保修条例新零件保修条例新零件保修条例    

    

本保修条例参照康明斯公司国际范围新零件保修条例，康明斯

公司文件发布号：3381213-07/02 

保修范围保修范围保修范围保修范围    

保修产品保修产品保修产品保修产品    

—本保修条款适用于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康明斯）出售的，于 2005 年 7 月 1 日或在此之后交付给第一用户，

用在有重庆康明斯特约维修服务的中国大陆范围的新零件。 

新零件的基本保修新零件的基本保修新零件的基本保修新零件的基本保修    

—本保修为在正常使用和保养情形下，由于材料或制造工艺缺

陷而导致的新零件的任何故障（可保修故障）。    

—保修期从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售出新零件开始，自新

零件交付给第一用户之日起，保修期为一年，100，000英里（160，

935 公里）或使用 3，600 小时，以先到期者为准。 

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    

—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包括发动机气缸体、凸轮轴、曲轴、连

杆（可保修零件）的可保修故障。 

—轴套和轴承的故障不在此保修之内。 

—本保修期从新零件的基本保修期期满之日开始，自新零件交

付给第一用户之日起三年或 300，000英里（482，805 公里）或 10，

800 小时终止，以先到期者为准。 

消费者产品 

  —本消费者产品的保修是有限制的保修，重庆康明斯对附带重庆康明斯对附带重庆康明斯对附带重庆康明斯对附带

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适用于消费者产品的任何默示保修和适

用于该产品的明示保修同期终止。 

—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这些保修适用于分销网中的全体物主，，，，在保修期期满前亦继在保修期期满前亦继在保修期期满前亦继在保修期期满前亦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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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适用于其后的物主续适用于其后的物主续适用于其后的物主续适用于其后的物主。。。。    

重庆康明斯的责任重庆康明斯的责任重庆康明斯的责任重庆康明斯的责任    

在基本保修期间在基本保修期间在基本保修期间在基本保修期间    

—重庆康明斯将支付排除由于可保修故障引起的损坏所需的全

部零件费用和劳务费用。 

—重庆康明斯支付因可保修故障导致的不能重新使用的润滑

油、防冻剂、滤清器滤芯、皮带、软管和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 

—当维修在故障现场进行时，重庆康明斯将支付修理工往返设

备现场的合理费用，包括修理工的伙食、交通费和住宿费用。 

—重庆康明斯支付维修可保修故障时必要的发动机拆卸和重新

安装所需的合理的劳务费用。 

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重庆康明斯支付修理费用，或根据客户的选择负担受损保修

件的更换，以及因受损保修件的可保修故障引起的其它保修件损坏

的费用。 

物主的责任物主的责任物主的责任物主的责任    

在基本保修期间在基本保修期间在基本保修期间在基本保修期间    

—物主应负责支付保修维修期间更换的润滑油、防冻剂、滤清

器滤芯和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除非这些项目是由于可保修故障造

成的不可重新使用。 

—零件安装在汽车发动机上，物主应负责将发动机运至指定的

维修地点。如果零件安装在船用发动机上，物主应负责支付将船只

拖到修理码头的费用、停泊等所有相关费用。 

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在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    

—物主应负责支付修理发动机所需的全部劳务费用，包括发动

机拆卸和重装的劳务费用。当重庆康明斯选择修理零件而不是更换

零件时，物主不负责支付修复该零件所需的劳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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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受损保修件以及因受损保修件的可保修故障引起的其它保

修件损坏外，物主应负责支付所有部件的维修费用。 

—物主应负责维修可保修故障期间更换的润滑油、防冻剂、滤

清器滤芯和其它保养项目的费用。 

在在在在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的附加责任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的附加责任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的附加责任基本保修和主要部件的延长保修期间的附加责任    

  —当零件安装时，物主有责任记录包含如下条款： 

● 零件安装日期 

● 发动机生产序号 

● 所安装的零件 

● 零件在发动机上的部位 

● 从零件安装起，发动机运行的英里数、公里数或小时数 

记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物主的利益，并为保修索赔提供依据。 

—物主应按照适用的重庆康明斯使用与保养手册中的规定对发

动机进行使用和保养。物主也应负责提供按建议进行保养的证据。 

—在保修期间，物主必须将发生的任何可保修故障通知重庆康

明斯的分销商、特约代理商或其它重庆康明斯认可的维修站，并将

发动机提供给上述机构进行修理。 

—物主应负责因可保修故障引起的通讯费用、伙食、住宿及类

似的费用。 

—物主应负责因可保修故障产生的非发动机修理费用、停工损

失、货物损失、罚款、全部适用税金、全部商务费用和其它损失。 

保修限制保修限制保修限制保修限制    

—对由重庆康明斯确认是因滥用或疏忽导致的故障或损坏，包

括但不限于：在缺乏足够的冷却液或润滑油状态下运行；供油过多；

超速；对润滑系统、冷却系统或进气系统缺乏保养；不正确的存放、

起动、预热、磨合或停机等操作；未经许可的发动机改动，重庆康

明斯不予负责。对使用不合格的机油或燃料，以及燃料或机油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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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灰尘或其它污染物导致的故障，重庆康明斯也不负责。 

— 本保修条款不适用于非重庆康明斯的附件。 

—在提出机油消耗过量索赔之前，物主必须提供充分的文件表

明机油消耗量超过康明斯公布的标准。 

—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零件都必须是重庆康明斯认可的零

件。因使用非重庆康明斯认可零件而产生的故障，重庆康明斯不予

负责。 

—用于维修可保修故障的重庆康明斯零件，具有与其所替换的

零件相同的剩余保修期。 

—本保修不适用于重庆康明斯免费提供给业主的零件。 

————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重庆康明斯对保修零件的磨损与消耗不予负责。。。。    

————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重庆康明斯对附带损失或间接损失不予负责。 

————重庆康重庆康重庆康重庆康明斯对非高原型发动机新零件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明斯对非高原型发动机新零件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明斯对非高原型发动机新零件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明斯对非高原型发动机新零件在高原上使用造成的故

障不予负责障不予负责障不予负责障不予负责。。。。    

—本保修是重庆康明斯对这些发动机提供的唯一的保修。重庆

康明斯未制定任何其它的明示或默示保修承诺，也未制定因商业或

适应特殊目的的保修条款。 

—本保修条例不排除或限制物主对第三方可能享有的任何合同

权利。 

 

 

 

 

 

 

 

 

 

 


